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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斗镇转载《永春县人民政府关于公布

永春县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》

的政策解读

2024 年 2 月 6 日，永春县人民政府印发了《永春县青苗

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》（永政规〔2024〕3 号），

现将政策解读转载如下：

一、制定背景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福建省实施<中

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>办法》的要求：“征收土地应当

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

宅、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，并安排被征地农

民的社会保障费用。”永春县目前使用的青苗及地上附着物

补偿标准已难以真实反映当前的市场状况，因此需及时组织

开展永春县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更新工作，保证补偿

标准的合理性、现实性和实用性，保护被征地者的正当权益，

保障征收土地方案的正常实施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根据 2019 年 8 月

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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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〉、〈中华人民共

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〉的决定》第三次修正）；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2021 年

7 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43 号第三次修订）；

3、《福建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>办法》

（根据 2013 年 7月 25 日福建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《福建省实施〈中华人民

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〉办法》的决定修改）；

4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（2016 年 7 月 2 日

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

过）。

三、范围期限

本标准自 2024 年 2 月 6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9 年 2

月 5 日。本标准施行前，已经与被征地单位或个人签订补偿

协议的，按原补偿标准执行。

四、主要对象及内容

1、本补偿标准适用于全县范围内征收集体土地时对青

苗及地上附着物的补偿，国有土地上附着物的征收补偿可参

照本标准执行。

2、国家和省确定的铁路、公路、机场、航道港口、水

利工程、能源工程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征收集体土地时，青

苗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另有规定的，按其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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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
本标准由永春县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。

联系人：张先生

联系电话：23869900


